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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 评 分 办 法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对 2015年第一批综合运输服务示

范城市创建工作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交办运函〔2019〕389号），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评分办法》。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3个方面：

一是各城市提交的建设实施方案执行情况；二是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三是各城市创建工作中的动态管理情况。总分 1000分，达到或者超

过 800分为通过验收；达到或者超过 600分但未达 800分为基本通过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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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分 办 法

序号 类别及分值 内容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1

实施方案执行

情况（该部分满

分 420 分）

1.1 客运枢纽站场（共 60

分）

客运枢纽站场建设进度：符合相关文件（立项

批复、工可批复、初步设计批复、竣工验收文

件）确定的建设进度要求。

注：客运枢纽站场建设计划变更调整的，创建

期内同类项目可作为变更调整项目的替换项

目。替换项目须满足同等效果，由专家组根据

实际进行评分。

客运枢纽站场建设进度(60 分)：依据符合建设进度要

求的枢纽数量占《实施方案》中确定的综合客运枢纽

总数量的比例计算评分。

1.完成项目前期，并建设完成的，提供项目立项文件、工可批

复、初步设计批复、竣工验收文件等证明(复印件)。

2.完成项目前期但未建设完成的，提供项目立项文件、工可批

复、初步设计批复、建设进度情况说明(加盖公章)等。

3.如有项目变更调整的，创建期内同类项目可作为变更调整项

目的替换项目。替换项目须满足同等效果，由专家组根据实际

进行评分。

1.2 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

（共 60 分）

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建设进度：符合相关文件

(立项批复、工可批复、初步设计批复、竣工验

收文件)确定的建设进度要求。

注：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建设计划变更调整的，

创建期内同类项目可作为变更调整项目的替换

项目。替换项目须满足同等效果，由专家组根

据实际进行评分。

城市货物集疏运中心建设进度(60 分)：依据符合建设

进度要求的集疏运中心数量占《实施方案》中确定的

集疏运中心总数量的比例计算评分。

1.完成项目前期，并建设完成的，提供项目立项文件、工可批

复、初步设计批复、竣工验收文件等证明(复印件)。

2.完成项目前期但并未建设完成的，提供项目立项文件、工可

批复、初步设计批复、建设进度情况说明(加盖公章)。

3.如有项目变更调整的，创建期内同类项目可作为变更调整项

目的替换项目。替换项目须满足同等效果，由专家组根据实际

进行评分。

1.3 运输服务信息共享（共

60 分）

1.建成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协调支持信息系统，

或形成活公路、铁路、水运、民航、气象、旅

游等动态信息报送和共享机制。

2.建成公众出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注：信息化项目变更调整的，须提供经城市人

民政府或创建工作综合协调机构批准的相关说

明材料。变更调整的项目须满足同等效果，由

专家组根据实际进行评分。

1.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协调支持信息系统建设进度，或

动态信息报送和共享机制建设情况(30分)：城市综合

运输服务协调支持信息系统是否符合建设进度要求，

或是否建立涵盖公路、铁路、水运、民航、气象、旅

游等动态信息报送和共享机制。

2.公众出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度(30 分)：公众

出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是否符合建设进度要求。

1.系统建设进度证明文件，如项目验收文件等证明材料复印

件，及系统运行相关图片资料；或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的相关

文件。

2.公众出行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情况：

(1)平台建设进度证明文件，如项目验收文件等证明材料复印

件；

(2)提供平台运行相关文字或图片资料。

另：如项目有变更调整的，须提供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创建工作

综合协调机构批准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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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及分值 内容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实施方案执行

情况（该部分满

分 420 分）

1.4 综合运输组织模式（共

60 分）

1.开展枢纽接驳服务；

2.建成集合不同运输方式的客运联网售票系

统；

3.具有跨方式一体化运输组织能力，开展多式

联运或旅客联程运输业务的经营主体。

1.枢纽接驳服务(20 分)：依据各城市在《实施方案》

中相关工作目标，专家组对完成情况酌情进行评分。

2.客运联网售票系统

(1)建设进度(10 分)：客运联网售票系统是否符合建

设进度要求；

(2)运营服务水平(10分)：依据各城市在《实施方案》

中相关工作目标，专家组对完成情况酌情进行评分。

3.具有跨方式一体化运输组织能力，开展多式联运或

旅客联程运输业务的经营主体：培育从事多式联运或

旅客联程运输相关业务的经营主体，专家组根据实际

情况酌情进行评分，满分 20分。

1.开展枢纽接驳服务相关证明材料；

2.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进度证明材料，如项目验收文件等证

明材料复印件；以及系统运行情况图片或文字材料；

3.从事多式联运或旅客联程运输业务经营主体的相关材料。

1.5 综合运输服务工作机

制（共 60分）

1.成立由地方人民政府牵头，交通运输、发展

改革、财政、规划、建设、铁路、民航等相关

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运输服务管理工作综合协

调机制，或等同的工作协调机制和机构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

2.制定重要枢纽地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3.建立春运等重点时段及重大活动期间的综合

运输协调机制。

依据各城市在《实施方案》中相关工作目标，对完成

情况进行评分。

1.完成实施方案中全部设定目标的，得 60分；

2.完成实施方案中90%(含)以上设定目标的，得50分；

3.完成实施方案中80%(含)~90%设定目标的，得40分；

4.完成实施方案中70%(含)~80%设定目标的，得20分；

5.完成实施方案中 70%以下设定目标的，不得分。

1.建立工作协调机构或工作机制：

(1)城市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或机构的相关文件；

(2)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会议纪要、会商记录等。

2.制定的应急预案材料。

3.建立综合运输协调机制：

(1)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的文件；

(2)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会议纪要、会商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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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及分值 内容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实施方案执行

情况（该部分满

分 420 分）

1.6 综合运输服务标准及

政策（共 60分）

综合运输服务相关标准规范及政策性文件的制

定情况

1.制定了 2项及以上综合运输类标准或 4项及以上综

合运输类政策性文件的，得 60 分；

2.制定了 2项以下综合运输类标准或 2 项以上、4 项

以下综合运输类政策性文件的，得 40 分；

3.没有制定的综合运输类标准或制定 2项以下综合运

输类政策性文件的，不得分。

相关标准规范的复印件。

1.7 保障措施（供 60 分）
资金筹措、技术支撑、运行监管，以及宣传交

流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依据各城市在《实施方案》中相关工作目标，对完成

情况进行评分。1.完成实施方案中全部设定目标的，

计60分；2.完成实施方案中90%(含)以上设定目标的，

计 50分；

3.完成实施方案中80%(含)~90%设定目标的，计40分；

4.完成实施方案中 80%以下设定目标的，不得分。

1.资金下拨的相关证明材料.如项目已申请中央财政资金并已

得到拨付(例如交通运输部车购税补助资金)，需提供规范使用

中央财政资金的相关证明；

2.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情况，以及支撑相关工作的材料；

3.运行监管、宣传交流等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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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及分值 内容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评分依据

2
评价指标(该部

分满分 480分)

2.1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密

度（共 55分）

评分要点详见《评分细则》 评分标准详见《评分细则》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2 客运枢纽运营服务水

平（共 50分）
结合城市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专家组实地勘察情况。

2.3 主要公交线路高峰时

间平均旅行速度（共 55分）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4 旅客联程运输服务水

平（共 55分）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5 城市配送服务水平（共

50 分）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6 城市交通服务与管理

信息化水平（共 50 分）
结合城市出具的证明材料，以及专家组实地勘察情况。

2.7 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分

担率(共 55 分)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8 交通运输安全事故死

亡率(共 50 分)

城市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

2.9 旅客出行服务满意度

（共 60 分）

经城市人民政府或创建工作综合协调机构认可的旅客出行服

务满意度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材料。

3
动态管理工作

情况（共100分）

3.1 全面自查（共 50 分）

1.城市是否组织全面自查工作；

2.城市是否形成自查工作书面总结报告并按时

上报；

1.完成 2项工作的，得 50分；

2.完成 1项工作的，得 25分；

3.其余情况不得分。

相关工作的证明材料，包括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已形成的总

结报告等。

3.2 集中督导（共 50 分）

1.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否组织督导工作；

2.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否对城市自查书面

报告和填写的评价指标内容进行审核,并报省。

1.完成 2项工作的，得 50分；

2.完成 1项工作的，得 25分；

3.其余情况不得分。

相关工作的证明材料，如督导工作通知、会议纪要、总结报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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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 分 细 则

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密度

创建期末，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单位土地面积公路、铁路、水路

里程，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单位土地面积城市道路长度和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加权之和。其中，公路为等级公路通车里程，铁路为铁路

营业里程，水路为等级内河航道通航里程，城市道路包括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单轨、有轨

电车、磁悬浮列车等。

计算公式：

式中：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单位：公里/百平方公里)；

——第 i种交通方式(公路、铁路、水路)里程(单位：公里)；

——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单位：百平方公里)；

D——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总长度(单位：公里)；

G——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单位：公里)；

——城市建成区面积(单位：百平方公里)。

创建期末，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密度比创建初期增加的比例。

满分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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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1.5%以上 (1.5%，0.5%] (0.5%，0)

分值 55 45 30

注：括号外分数为城市分数，括号内分数为城市群分数。

二、客运枢纽运营服务水平

创建期末，城市市区范围内已投入运营的客运枢纽运营服务水

平。

（一）换乘便捷性

根据枢纽内步行换乘时间来评价，满分 15分。对于连接两种及

以上对外交通方式的综合客运枢纽，步行换乘时间是指旅客在枢纽内

换乘时，以每小时 3公里的步速从一种交通方式的出口无负重步行至

另一种运输方式安检入口所需时间的平均值；对于单对外运输方式的

客运站，步行换乘时间是指旅客以每小时 3公里的步速从对外运输方

式的出口无负重步行至城市内部交通方式站点所需的时间。

1.平均步行换乘时间计算公式

平均步行换乘时间＝

2. 评分规则

(1)换乘时间少于 5分钟；能够通过自动直梯、扶梯等在枢纽内部

实现立体换乘；换乘距离超过 800米提供免费摆渡交通。(满足任意

一项得 15分)

(2)换乘时间 5~10分钟；在专用平面换乘设施内设置自动步道；

外部平面换乘设施设置顶棚；设置无障碍通道。(满足任意一项得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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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换乘时间 10~15分钟；设置换乘大厅/广场/通道进行平面换乘。

(满足任意一项得 8分)

（二）衔接有效性。

指客运枢纽集疏运服务的便利化程度，满分 15分。主要评价以

下方面：

——客运枢纽 300米范围内是否有公共汽电车接；

——客运枢纽 300米范围内是否有出租汽车衔接；

——客运枢纽 300 米范围内是否有枢纽专线衔接，如机场巴士

等；

——客运枢纽最后一个客车班次、航班、列车车次到达后，是否

有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或枢纽专线等衡接运营。

评价

标准

等级

一 二 三 四

满足四项 满足三项 满足二项 满足一项

分值 15 12 10 8

（三）人性化服务水平。

主要评价客运枢纽为提高旅客出行服务体验所开展的人性化服

务情况。满分 20分。

1.按规定设置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导盲设施及无障碍指示标志；

2.为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设置爱心通道；

3.设置母婴室或特殊旅客休息室；

4.提供轮椅、婴儿床等服务设施；

5.提供免费饮用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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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候车厅及相关休息区配备有手机充电装置；

7.有服务台和巡视服务人员。

评价

标准

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满足六项

及以上
满足五项 满足四项 满足三项

满足三项

以下

分值 20 15 12 9 6

三、主要公交线路高峰时间平均旅行速度

创建期末，城市市区范围内主要公交线路早晚高峰时间实际运送

乘客的平均旅行速度。其中，主要公交线路是指将城市所有公交线路

按照线路日均客运量进行排序、加和的客运量占城市公交日均客运总

量 60%的线路，不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高峰时间是指正常工作日，

城市一天当中出现最大客流量的 4个小时，包括早高峰两个小时和晚

高峰两个小时，具体时段由城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日均客运量

指年度日均客运量，根据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满分 55分。

计算公式：

式中：

——主要公交线路高峰时间平均旅行速度(单位：公里/小时)；

——主要公交线路高峰时间实际旅行速度(单位：公里/小时)；

——高峰时间主要公交线路总数(单位：条)；

——主要公交线路早晚高峰时间班次运营里程(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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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公交线路早晚高峰时间班次运营时间(单位：小时)。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15 (15，10] (10，8] (8，5] 5

分值 55 45 30 20 0

四、旅客联程运输服务水平

城市是否开展了“空巴联运”、“空铁联运”、城市候机楼、定

制式联运，以及其他旅客联程运输服务。满分 55分。

1.开展了“空巴联运”、“空铁联运”、城市候机楼、定制式联

运等 3项及以上旅客联程运输服务的，得 55分；

2.开展了不足 3项旅客联程运输服务的，得 40分；

3.没有开展旅客联程运输服务的，不得分。

五、城市配送服务水平

（一）标准化城市配送车辆增长比例 。

创建期末，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

（GB/T29912-2013）的城市配送车辆比创建初期增加的比例。满分

25分。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50%
及以上

(50%，

35%]
(35%，

20%]
(20%，

5%] 5%

分值 25 22 18 12 8

（二）典型商品共同配送量增长比例。

创建期末，连锁零售企业商品和医药商品通过共同配送完成的货

运量比创建初期增加的比例。满分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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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30%
及以上

(30%，

20%]
(20%，

10 %]
(10%，

5%] 5%

分值 25 22 18 12 8

六、城市交通服务与管理信息化水平

（一）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情况。

是城市是否实现了与其他城市之间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二是

交通一卡通所覆盖的应用领域数量,包括城市公共交通出租汽车、长

途客运、农村客运、公共自行车、城际轨道交通和城市停车等。满分

15分。

1.城市实现了与其他城市之间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得 8分，

否则不得分。

2.交通一卡通覆盖 7项及以上领域的，得 7分；覆盖(7~5]项的，

得 5分；覆盖(5~3]项的，得 3分其余情况得 1分。

（二）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行信息服务情况。

城市通过电子站牌、网站、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向公众提供城市

公共汽电车运行状况和实时位置等信息的公共汽电车线路数占公共

汽电车线路总数的比例。满分 10分。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100% ，

90 %]
(90 % ，

70 %]
(70% ，

50%] <50 %

分值 10 8 5 2

（三）等级汽车客运站联网售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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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期末，城市行政区域内实现联网售票服务的等级汽车客运站

占全部等级汽车客运站总数的比例。联网售票服务是指利用互联网等

技术手段，整合现有联网售票资源，为旅客提供线上客票预订、购票

等客票服务功能，更好地满足旅客购票服务需求。满分 15分。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100 % ，

90 %]
(90 % ，

80%]
(80% ，

70%]
(70% ，

50%] <50 %

分值 15 12 10 8 5

（四）综合交通运输管理信息化水平。

创建期末，城市是否建成具有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城市公

共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运营信息的交换和共享、运行监测、应急指挥

等功能的综合交通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并投入使用。满分 10分。

1.城市综合交通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得

10分；

2.城市综合交通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已建成，尚未投入使用的，

得 5分；

3.城市综合交通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尚未建成的，不得分。

七、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分担率

创建期末，中心城区城市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

式出行量占所有交通方式出行总量的比例。满分 55分。

计算公式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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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分担率(单位：%)；

——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总量,包括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

通、城市轮渡等交通方式的出行量(单位：人次)；

——自行车出行总量，指采用自行车交通方式的出行量,

含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1-1999)要求的电动自行

车出行量(单位：人次)；

——步行出行总量(单位：人次)；

——所有交通出行方式总量(单位：人次)。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40% (40 % ，

30%]
(30% ，

20%]
(20% ，

10%] <10 %

分值 55 45 30 20 0

八、交通运输安全事故死亡率

创建期末，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火车站、民航机场、汽车客运站、

港口及水运码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加

上道路、水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之和，与城市行政区域常住人口的比

例。其中，道路、水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认定遵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水上交通事故统计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4年第 15号有关规定。

计算公式 ：

式中：

——交通运输事故死亡率(单位：人/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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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火车站、民航机场、汽车客运

站、港口及水运码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单位：人)；

——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单位：

人)；

——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水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单位：

人)；

——城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常住人口(单位：十万人)。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40% (40 % ，

30%]
(30% ，

20%]
(20% ，

10%] <10 %

分值 55(50) 45(40) 30(25) 20(15) 0

创建期末，城市交通运输安全事故死亡率比创建初期降低的比

例。满分 50分。

评价标

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2.5% (2.5 % ，

1.5%]
(1.5% ，

0.5%]
(0.5% ，

0%]

分值 50 40 30 15

九、旅客出行服务满意度

创建期末，旅客对城市综合运输服务水平的实际感受和评价。调

查问卷内容应包括城市交通换乘便捷性、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便利性和

舒适性，出行信息服务可获得性、道路交通畅通性、交通运输安全性

等方面，各地可结合当地特点，设计相应的具体调查问题和指标。满

分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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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85 (85,80] (80,70] <70
未开展

调查

分值 60 50 40 25 0


